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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的阴雨天气，给市民出
行带来不便，随之也出现了许多行
车不文明的情况。6月10日，城市
晚报全媒体记者在主城区街路看到
部分靠近人行道的路段有积水。附
近公交站点候车的市民告诉记者，
许多机动车辆行驶过积水路段时并
未减速，溅起的水花常常令行人猝
不及防，哪怕是匆匆躲避也仍有人
被水花溅湿。

“雨水凉还特别脏，白色裙子都
花了，没等我反应过来，车就跑远
了，车牌号码也没看清。”10日上午
11时许，在安达街与西安大路交会
路口，大学生小杨穿着白裙子，上面
溅了一块块泥水，显得有些狼狈。
原本计划去附近参加面试，这件事
让她耽误了日程。小杨认为，车辆
驾驶人不仅要遵守交通规则，更应
该文明行车，既然是雨后行车，在积
水路段就应减速慢行，避免积水溅

到行人身上。采访中，多位市民表
示，有类似的经历。

记者现场观察后发现，多数车辆
行驶至此会减速，短时间内有4辆车
水中通行，溅起的水花，喷出几米
远。车少时，车辆缓慢通行，甚至主
动避开右侧行车道，但车辆较多时，
很多车主只能从积水中行驶。车辆
驶过时，溅起的水花有一米高，积水
溅到了人行道上，附近行人纷纷避
让，有躲闪不及的行人，被溅到一身
水。

“忙着载客，发现积水再减速可
能来不及了”记者采访中，一名公交
司机表示，自己注意避免类似情况，
但有时也会难免。记者采访法律人
士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规
定，机动车行经漫水路或者漫水桥
时，应停车查明水情，确认安全后，
低速通过。如果驾驶人的溅水行

为，对行人造成了利益损害，利益受
损方就有权向驾驶人索赔，因为这
种行为，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
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两百元以下罚
款。

本报在此提醒驾驶员：雨天文
明行车，遇积水路段减速避让，以免
水溅路人。对于雨天行车，有17年
驾龄的老司机蔡师傅支招，通过积
水路面时，直线、低速，是确保安全
的重要原则。雨后行车，车速最好
控制在40公里/小时以内，还要与前
车保持安全车距，如果需要停车，尽
量提前100米就轻踩刹车。如果行
人与车辆相距3米以内，且路面有积
水，车速尽量控制在20公里/小时，
这样就不会将积水溅到行人身上
了。/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摄

飞车溅水路人遭殃
市民呼吁雨天文明行车

昨日，长春市迎来强降
水天气，记者再次对市内一
些严重积水点进行踏查。
地点 1：吉林大路与和顺四
条交会附近

昨日 10 时 40 分左右，
正下着雨，在吉林大路与和
顺四条交会，市政维护工作
人员于师傅和王师傅在现场
清理积水，并提醒过往车辆
注意绕行。“目前路况还算可
以，积水还不算太严重，如果
水多了，就得打开下水井盖
持续清扫。”工作人员于师傅
说。

面对雨情，于师傅和王
师傅早上 4 点半就从家出
发，5点半就到达了现场，在
此处积水点进行蹲点驻守。

“我们会在岗位上努力坚守，
确保路面无积水情况，我们
才会撤离，”工作人员王师傅
说。

至于此处为积水比较严

重，王师傅说，他认为还是和
地势有关，和顺四条此处地
势相对低，雨水量大。
地点 2：红旗街与西三胡同
交会附近

昨日，记者来到长春市
朝阳区红旗街西三胡同附近
进行踏查，由于雨一直下，红
旗街西三胡同附近已经有不
少地势较低的地方积水已经
很深了。导致路过的车辆都
要放缓速度行驶，附近的行
人也在规避着积水绕道而
行。

在附近积水最多的一超
市门口，记者看到了抢险车
和工作人员在路边值守，而
有5名工作人员正在积水较
深的地方进行排水。“雨情就
是命令，我们很早就来了，一
直到雨停才会离开，确保路
面交通安全。”一名工作人员
说。/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实习生 张铭轩 报道 摄

记者踏查两个严重积水点


